
       國際交流活動接待外賓分工及流程圖 

 
國立高雄大學國際事務處 102 年第一次處務會議通過(102.1. 17)， 

102 年 2 月 7日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

 

外賓訪問團中有校長

/副校長層級，乃以校

級交流為目的並透過

以下管道，則為校級

接待案，由國際處辦

理： 

1.由國外姐妹校國際

交流處窗口聯繫； 

2.由校長/副校長指

示 

(填附表一) 

 聯絡秘書室或副校長室：安排校長或副校長接見時間

及提供出席人員名單 

 聯絡總務處：安排車輛、校園導覽(國際處提出申請) 

 聯絡相關教學、研究、行政單位 

 確認參訪的時間及地點 

 確認各單位負責聯絡人 

 提醒各單位參訪前之空間準備工作 

 國際處負責發送接待行程表、安排會議室、餐點、交

通、禮品(校長/副校長指示國際處辦理之接待案：由

秘書室支付；國際處主辦之接待案：由國際處支付) 

 國際處將視訪問團團長及團員之來訪目的及需求，

安排校長/副校長或業務相關單位主管出席交流，並

聯絡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接待事宜。 

 接待層級以對等為原則。 

由校內單位或教

師個人自行聯繫

之外賓訪問團。 

 校內單位或教師自行安排參訪行

程、交通接送、禮品文宣、宴請及

住宿事宜 

 如需邀請校內其它單位主管出席交

流，請與單位主管秘書聯繫，並提

供來訪人員名冊、行程、來訪目的。 

 如需派校車，請向總務處車管會申

請，未能派車時請自行租車接送 

 如需使用公共會議空間，請至總務

處空間借用系統登錄申請 

 如需校園生態導覽，請向總務處申

請；如需圖書館導覽，請向圖書館

行政服務組申請；其它導覽行程請

洽該項設施所屬單位(如實驗室、宿

舍、游泳池等) 

*注意事項： 

      1.敬請各單位參照以上分工流程圖及附表一(外賓來訪交流核定表)，辦理本校外賓接待案。 

      2.轉介校級接待案之校內單位，須盡量於外賓來訪 2 週前簽請校長核定，如簽准核可，請與國

際處聯繫接待事宜，並提供簽呈影本及已填妥之附表一，以利後續接待作業之進行。 

依外賓訪問團來

訪目的、交流合作

對象及需求，由校

內相關單位辦理

接待案。 

接洽單位簽陳校長核示是

否同意接待並會辦國際處

(填妥附表一附於簽呈後) 

由校內其它單位或教師、或

由國內公私立大學及其它

公民營單位轉介，且外賓訪

問團成員中有校長/副校長

層級之接待案。(*注 2) 

是 

 

否 

如有以校級學術合作事項為由，擬進

一步安排外賓拜會校長，請盡量於 1
週前填妥附表一送秘書室，經校長核

定同意，始得向秘書室安排會面行程。 

視需求 

 


